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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8-034

转债代码：113017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有林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均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

具体交易标的和金额，后续公司将根据合作具体内容签订相关协议。此外，

部分合作内容按照《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还需履行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因此，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

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不

构成重大影响。 

为推动东北林业生态建设和我国林业现代化发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吉林

省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共同签署了《关于推进国有林

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并将吉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视传媒或公司）确立为总承建方，整体负责项目

建设与后续运营服务。同时，《协议》各方主体就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以下简称：

项目实施区域）区域内国有林管理相关单位，在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森林资

源监控管理及林业现代化管理等领域合作事宜，明确了工作目标、建设规划、总

投资估算、分工机制、运营模式等，并确立了在吉林省相关国有林管理单位先行

试点，再逐步向项目实施区域其他单位推广的实施方案。详见《吉视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被确立为“国有林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总承建单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26）。自《协议》签署以来，公司在试点区域内有规划有步

骤地推进项目实施，并在东北虎豹自然资源监测体系、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等

项目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果。详见《吉视传媒 2017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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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讨论与分析。 

一、项目进展情况 

2018 年 7 月 27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正式落户吉视

传媒信息枢纽中心，并由《协议》各方主体代表及项目实施区域内国有林管理相

关单位，共同在公司举行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项目实

施区域内国有林管理相关单位，分别与公司签署了《加快推进国有林管理现代化

局省共建示范项目建设合作协议》、《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加快推进“局省共建示范”、“数字长白山”项目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东北生态

大数据中心”是国家林业信息化战略在项目实施区域规划的重要基础设施，数据

中心的落地及相关实施协议的签署，为局省共建示范项目的稳步实施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具体内容如下： 

（一）《加快推进国有林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建设合作协议》 

1.协议签署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信息中心、吉林省林业厅、吉视传媒 

2.协议主要内容 

在 2016 年 9 月 23 日签署的《协议》基础上，遵循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

原则，将局省共建示范项目分解为：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省级综合管理调度指

挥中心、林业专属卫星发射、吉林省森林防火综合信息化试点项目、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自然资源监测、吉林林业“一张图”等系列子项目。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信息中心 

负责统筹合作中的重大事项；指导项目及各子项目需求调研、设计方案编制，

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协调开展相关平台、数据在局本级推广扩展，推进局本级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指导其他省区开展项目建设。 

（2）吉林省林业厅 

2.1.负责示范项目及分解子项目在吉林省内的试点建设和推广实施等工作

任务，组织示范项目及分解子项目在吉林省内的需求调研、项目申报、方案编制、

组织实施等工作任务。 

2.2.继续推动林业卫星发射，早日组建林业专属卫星星座。 

2.3.基于已建、在建、已批复项目基础，加快启动吉林省森林防火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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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建设，构建省级林业基础物联网，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林业公益示

范应用。 

2.4.加快完成省级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东北生态大数据云中心（吉林省部

分）、吉林林业一张图等子项目建设任务。 

2.5.将相关平台、数据在厅本级和全省实现推广扩展，推进全省林业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并确保相关省级平台与国家级平台实现无缝对接。 

2.6.组织项目省级项目建设部分验收和运营绩效评价；及时总结经验与成

果，起到良好示范作用。 

（3）吉视传媒 

3.1.组织有关合作单位，按方案要求和相关程序规定，完成项目建设及维护、

升级等后续服务。 

3.2.开展前期调研、设计等，提出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建设技术建议书。 

3.3.积极推进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吉林省森林防火综合信息化 PPP 等项

目建设，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大数据、云平台、核心业务系统、感知物联网、

有线无线融合传输网络等服务。 

3.4.为保证项目整体建设（实施）方案及建设成效，组织进行试点建设；总

结试点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全面建设实施。 

3.合作期限 

本合作自 2018 年 7 月起至 2034 年 9 月底止。合作期满，如需续签协议，

由三方共同协商。 

（二）《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是国家生态大数据基础平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东

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各省级国有林监管及运营单位、市级、县级、林场及用户提

供生态数据的采集、汇聚、存储、交换、分析挖掘等大数据服务。该中心由 IDC

中心、云平台、应用、终端等组成，并依托物联网技术及各类感知设备对国有林

管理相关单位数据信息进行采集、传输及分析运营。吉视传媒作为社会资本方代

表，负责数据中心资金的筹措、中心建设及后续服务期限内的运营。  

1.协议签署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信息中心、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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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自治区林业厅、辽宁省林业厅、吉林省林业厅、黑龙江省林业厅、内蒙古

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龙江

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

吉视传媒。 

2.协议主要内容 

（1）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主要建设内容 

1.1.生态大数据云资源支撑平台。主要包括：云服务器、云存储服务、云数

据库服务、云负载均衡服务、云安全服务、大数据基础服务等建设内容。 

1.2.生态大数据监测采集平台。依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大数据信息资

源目录规划设计》，建设核心数据库及数据管理、共享平台，实现东北林区公共

基础数据、林业基础数据、林业专题数据、林业综合数据的集中管理、统一存储，

建立数据管理及协同共享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和业务协同新格局。 

1.3.相关业务平台 

1.3.1 林业和草原动态决策平台应用。基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监测

体系平台、吉林林业“一张图”等试点项目基础，以综合管理、森林资源综合监测、

野生动物资源监测等业务为切入点，并逐渐向东北地区林业和草原全业务领域扩

展推广，建成林业和草原动态监管决策平台。 

1.3.2 国有林管理现代化智慧监管平台。一是推广部署已研发完成的国有林

场智慧监管平台，掌握东北国有林区（林场）职工人员信息管理和组织架构。二

是基于吉林省试点项目基础，部署推广国有林场人员巡护管理模块及配套移动终

端 APP。三是基于森工集团资产、财务管理系统，摸清林业“家底”，维护资产安

全和完整，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益。通过统一核算账套、统一组织设置、统一基础

数据，全面开展大数据分析应用建设，为领导决策提供及时可靠的数据支撑。 

1.3.3 生态大数据治理创新平台。基于吉林省试点项目基础，进一步充实大

数据采集终端，结合灾害预警监测和融合通讯等需求，建立形成集防火、野保等

内容的东北地区空天地立体综合监测体系。从生态灾害预警、生态安全评价、遥

感大数据应用、林业转型发展、项目审批监管五个角度切入，构建生态大数据治

理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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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方工作职责 

2.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统筹和落实合作中的重大事项，指导、安排、监

督项目的建设及运营。 

2.2.各参与建设单位完成各自管辖范围内的需求调研、方案确定、项目实施、

提供数据支持等工作。 

2.3.吉视传媒作为社会资本方代表，为项目公司提供资金筹措、编制项目技

术建议书、基础设备、大数据中心场地环境、专网传输、大数据技术等支撑，完

成搭建软硬件基础环境开展生态大数据分析。 

（3）合作机制 

3.1.建设资金筹措。本项目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开展建设。 

3.2.实施计划。项目建设地点为吉林省长春市。建设期为 3 年。第一年（2018

年）：在吉林省（吉林省林业厅、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开展先行试点建设；

在本方案统筹规划的前提下以项目公司为平台整合各级各模块投资，完成东北生

态大数据中心吉林部分的建设任务。第二年（2019 年）：完成其他三省的细化需

求调研、需求汇总、建设方案的编制工作；完成其他三省的建设任务，完成平台

向其他三省推广部署工作。第三年（2020 年）：整体试运行。 

3.合作期限 

项目建设期 3 年（含 1 年试运行期），运营期 25 年。项目运营期结束后，

平台、系统移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及各单位。 

（三）《加快推进“局省共建示范”、“数字长白山”项目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1.协议签署各方：吉林省林业厅、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吉视传媒 

2.协议主要内容 

在“数字长白山”信息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吉林省林业厅、吉视传媒与长

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共享相关建设经验、技术方案、卫星遥感数据、大数据软

硬件基础等资源。 

基于吉林省智慧林业建设已有工作基础，结合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实际需求，

整合长白山已有基础资源，部署有线无线融合传输网络，部署相关物联网终端、

多功能通信终端和业务 APP，构建“长白山保护区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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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生态系统高标准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共同借助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的

资源完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多源生态数据，打破数据孤岛实现互联、互

认、共享；为长白山生态监测保护、旅游发展等提供精准大数据分析和服务；实

现人员、野生动物、生态灾害的智能化监管，完善游客安全防范管理，加强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提高监管执法取证等工作水平。 

3.合作期限 

合作期五年，自 2018 年 7 月起至 2023 年 6 月底止。有效期届满后续签事

项，由各方协商确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国有林管理现代化局省共建示范项目的承建与运营，是公司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公司向社会信息化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进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

的示范支撑作用。公司将依托国家产业政策与相关基本建设资金支持，通过“企

业建设运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创造社会信息化服务盈利增长点。同时，

发挥自身网络资源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优势，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促进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生态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四、风险提示 

上述协议均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标的和金额，后续公司将根据合

作内容签订相关具体实施协议。此外，部分合作内容按照《政府采购法》、《招投

标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还需履行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因此，项目

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